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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加强对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抽查工作指导，推动2026年春运春节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取得实效，按照交通运输部“四个统一”要求和“四查一指导”安排，提出如下工作要求。
一、组建市级抽查组。各地级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组织行政管理人员、行业专家、第三方服务机构和执法力量等组建市级抽查组，对辖区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排查情况进行全覆盖抽查，对未报送重大隐患的县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进行重点核查，抽查每个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时间不少于1天。
二、开展验证式核查。抽查要依据系统数据信息、主管部门工作台账和安全生产举报线索等情况，延伸至重点企业和现场点位，进行验证式核查。每个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至少选取3个现场点位，抽查内容主要参照《自查排查指南》。
三、科学选定现场点位。现场点位选取要结合春运春节重大风险隐患、重大危险源管控不到位问题隐患、以往排查发现问题集中的重大隐患，至少覆盖易受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影响的路段运营管理单位、“两客一危”道路运输企业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单位、旅游景区涉客船舶、公路桥梁和隧道施工项目，重点聚焦排查工作未达到全覆盖的，以及明显存在企业台账建立不全面、培训不到位、自查走形式的地区。
四、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。现场发现问题隐患要立即反馈、建立台账，督促立行立改。对抽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，要视情采取挂牌督办和提级管控等措施，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。对于重大危险源较为集中的地区，原则上由主要领导带队开展现场指导。
五、严格落实安全管控措施。按照交通运输部节假日期间行业安全生产工作“高于常规、严于平时”的要求，指导督促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重点企业、项目严格落实人员密集场所驻场监管、旁站监管，高危作业提级管控，极端恶劣天气“关、停、撤”等管控措施。
六、严格执行判定标准。各地级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抽查情况要及时录入“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排查系统”，对于抽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要严格对照判定标准进行判定，确保系统录入及时、规范、准确。

